关于印发鼓励银行保险业发展奖励办法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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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市政办发〔2018〕44号
 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现将《鼓励银行保险业发展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辽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8年8月6日
    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鼓励银行保险业发展奖励办法
 
第一章  总则
 
第一条  为加快金融机构建设，提高金融服务业社会贡献度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进一步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意见》（辽市委发〔2018〕22号），对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进行奖励。
第二条  市政府金融办负责拟定奖励资金的使用计划并组织实施，负责监管奖励资金使用情况。
第三条  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市注册的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。
 
第二章  奖励标准和条件
 
第四条  新设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奖励标准和条件。
（一）在我市新设立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，次年每家给予一次性开办费补助200万元。
（二）在我市新设立已在国内外主要资本市场上市的城商银行、农商银行和民营银行分支机构，次年每家给予一次性开办费补助100万元。
（三）在我市新设立未在国内外主要资本市场上市的城商银行、农商银行和民营银行分支机构，次年每家给予一次性开办费补助50万元。
（四）在我市新设立保险机构，次年每家给予一次性开办费补助20万元。
    第五条  银行业新增本地贷款奖励标准和条件。
对银行机构新增的投放在本地中小微企业、个人、农户的贷款余额进行奖励，每增加1亿元贷款给予1万元奖励，新增贷款不足1亿元部分，不予奖励。其中，对银行机构年末突击放款、占规模放款的部分不予奖励。
第六条  金融创新的奖励标准和条件。
设立银行金融创新奖，设立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各1名，奖金分别为15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。围绕创新金融产品、创新融资方案、化解重大风险事件的机构进行评选。
    第七条  对于支持金融业发展、强化金融监管、优化地方金融环境作出贡献的部门，按工作业绩每年给予适当奖励。
 
第三章  审核和监管
 
第八条  各银行机构投放在本地的新增贷款余额由人民银行辽阳市中心支行、银行保险监管部门进行核定；银行金融创新奖评选由人民银行辽阳市中心支行、银行保险监管部门负责；在次年2月10日前核定完毕报市政府金融办。
        第九条  市政府金融办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出具审核意见报市政府。市政府批准后，市政府金融办将扶持资金拨付


给金融机构。
    第十条  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对上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市政府金融办不定期组织抽查，对弄虚作假、骗取、套取扶持资金等违反财经纪律行为，一经查实，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 
第四章  附则
 
第十一条  本办法由市政府金融办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第十二条  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辽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8年8月6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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